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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的首領、祭司、利未人和眾民代表在立約書上簽名，承諾遵守上主的律法。

他們誓言不再與外族通婚，守安息日和安息年，並承擔聖殿的供應與祭祀責任，獻上初

熟的土產和十一奉獻，以維持敬拜與群體的聖潔，重申身為上主子民的責任與見證。

「我們絕不會不顧我們上帝的聖殿。」（尼10:39）這句話也是一段信仰的告白，代

表從此以後，我們的生活會以信仰為中心，會把上主放在心中。人民約定會遵守十一奉

獻與遵守安息日，不只是規條，而是對外界的見證，宣告「我們屬於上主」。

對基督徒而言，將上主放在生活各種次序的優先（時間管理、價值選擇、金錢使

用），就是最具體的信仰告白。信仰不是附屬品，而是核心。身為基督徒，當我們說

「我們絕不會不顧我們上帝的聖殿」，就是在宣告──我的生活以耶穌基督為中心，我

的群體要活出福音的見證。

我們的信仰告白

每一年，我們要把那用最先收成的五穀做成的麵團帶到聖殿的祭

司那裡；也要把酒、橄欖油，和各種水果獻上。 我們要把土地收成

的十分之一帶給在我們村上收什一捐的利未人。收什一捐的時候，

亞倫後代的祭司們要跟利未人在一起，然後，利未人從收來的什一

捐當中取出十分之一，交聖殿倉庫為聖殿之用。以色列人民和利未

人又要把供獻來的五穀、酒、橄欖油帶到存放聖殿器皿的倉庫，就

是值班的祭司們、聖殿守衛，和聖殿歌手們住的地方。我們絕不會

不顧我們上帝的聖殿。（尼10:37-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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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生命中心的上主，我願意我的生命成

為祢的聖殿；願我的時間、金錢與選擇，都

見證我是屬於祢的子民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

祈禱，阿們。

知性＋１

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〉

我們信上帝，創造、統治人與萬物的獨一真神。祂是歷史與世界的主，施行審判和拯救。

祂的兒子，從聖靈投胎，由童貞女馬利亞降生為人，成為我們的弟兄，就是人類的救主耶穌基

督，藉著祂的受苦、釘十字架死、復活，彰顯了上帝的仁愛與公義，使我們與上帝復和。祂的

靈，就是聖靈，住在我們中間，賜能力，使我們在萬民中做見證，直到主再來。

我們信，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的，記載祂的救贖，做為我們信仰與生活的準則。

我們信，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契，蒙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

的，且根植於本地，認同所有的住民，通過愛與受苦，而成為盼望的記號。

我們信，人藉著上帝的恩典而悔改，罪得赦免，以虔誠、仁愛與獻身的生活歸榮耀於上

帝。

我們信，上帝賜給人有尊嚴、才能，以及鄉土，使人有份於祂的創造，負責任與祂一起管

理世界。因此，人有社會、政治及經濟的制度，也有文藝、科學，且有追求真神的心。但是人

有罪，誤用這些恩賜，破壞人、萬物、與上帝的關係。所以，人當倚靠耶穌基督的救恩。祂要

使人從罪惡中得釋放，使受壓制的人得自由、平等，在基督裡成為新創造的人，使世界成為祂

的國度，充滿公義、平安與喜樂。


